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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竹 市 私 立 光 復 高 級 中 學 1 0 9 學 年 度 

普 通 科 新 生 就 讀 須 知 

以下事項請家長及學生共同閱讀： 

    非常歡迎 貴子弟加入光復高中的大家庭，為有利於教學及學習整體環境品質之提

升，並養成 貴子弟服裝儀容整齊、清潔的良好習慣，期許未來能建立個人專業清新的

形象，請 貴子弟瞭解以下事項並務必遵守下列規範： 

一、 確實遵守各項校規(光復中學網站教官室公告)、尊敬師長與具備良好的學習態度，

見到師長以及來賓請特別注意自己的禮貌。保持微笑並且常說：請、謝謝、對不起。 

二、 服裝儀容需整齊清潔，頭髮標準為不染、不燙、不變形，不上造型品。個人指甲需

隨時修剪長度，並注意保持乾淨，髮型請保持『乾淨清爽』為原則，以免滋生細菌

影響個人健康。 

三、 男女同學皆禁止配戴耳環、無鏡片鏡框及角膜有色或變色隱形眼鏡，並不得化妝及

擦指甲油。 

四、 請依照校規穿著當季規定的制服及體育服，展現學生健康陽光及整齊大方形象。 

五、 普通科學生必須配合參加夜間輔導課課程，每週天數如下： 

年級 高一 高二 高三 

時間 16：45～20：30 16：45～20：30 16：45～20：30 

星期 一、三、四 一～四 一～四 

天數 三天 四天 四天 

六、 為協助普通科學生因應 12 年國教各項能力指標，需於畢業當年度之 4 月 30 日前

達成普通科規定之畢業學能需求，如附件一。(依學校規劃皆可於時程內完成，須  

貴子弟配合) 

七、 光復中學獎助學金辦法(節錄有關普通科學生部分)，如附件二。 

八、 高一及高二每學期依照成績排序調整班級制度，以維持競爭力。 

九、 依規定完成學習歷程報告，並於每學期上傳學習歷程作品，隨時關注大學端校系規

定，以期自主學習，多元接觸，適性發展，格式規定，如附件三。 

   十、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校內推薦作業實施要點，附件四。 

十一、學生學習評量辦法(參閱光復中學網站教務處註冊組公告)。 

十二、善用學習資源及翰林雲端學習網，自主學習。 



2 
 

 

附件一：畢業學能需求(學生證照取得量說明，統計自入學到畢業年度 4/30 止。) 

 

學生證照 

取得量統計 

（一）英文檢定（累計積分需達 7分以上） 

商教英檢 英文單字力 VQC 多益 TOEIC 全民英檢 

美國通用國

際英檢 G-

TELP 

4級 3級 2級 

高一 

3000

字 

高二 

4500

字 

高三 

6000

字 

350 550 750 

初

級

初

試 

初

級

複

試 

中

級

初

試 

中

級

複

試 

Lv4 Lv3 Lv2 

通過可得積分 2 3 6 4 5 6 4 7 9 3 4 7 8 2 4 7 

英文檢定每學期校內外皆會定期辦理，請自行報名參加檢定。 

 

學生證照 

取得量統計 

（二）電腦文書處理能力及電腦輸入能力檢定（累計積分需達 3分以上） 

Word Excel 中打 英打 

檢定合格 檢定合格 30字/分 30字/分 

通過可得積分 2 2 1 1 

電腦文書處理能力及電腦輸入能力檢定每學期校內皆會定期辦理，請自行報名參加檢定。 

 

學生證照 

取得量統計 

（三）其他要求（三項均須完成，累計積分需達 3分） 

服務學習 

時數 

愛閱護照 

認證 
小論文 

認證達 

24小時 

認證達 

18本書 
一篇 

通過可得積分 1 1 1 

高二上學期服務學習活動核定 8小時，其餘須利用課餘時間完成，亦可參加校內活動完

成。 

愛閱護照認證依圖書館規定高二下每位學生須完成閱讀 12本書心得，其餘須由學生自行閱

讀認證完成。 

小論文為高二校定必修，須完成主題小論文論述，日常生活中觀察適合題材並進行大量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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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校內獎助學金說明(節錄與普通科相關獎學金申請要點)

一、日校－獎助學金-自高一下學期開始申請要件說明德、智成績如下： 

獎學金種類 智育 德育 金額 備 註 

優秀獎學金 80 無記警告以上處分者 2500 

智育全班第一名 

與第二項普通科在校獎學金辦

法擇優辦理 

勤學獎學金 80 無記小過以上處分者 1500 
與第二項普通科在校獎學金辦

法擇優辦理 

    各項成績均以學期為準，唯事、病假超過 24節（含），遲到超過 3次（含）及有曠課 

    記錄皆不得申請。 

1.凡申請人在核發獎學金前有記過以上處分者 (以兩學期為準) ，得取消其申請者資

格，唯「後功抵前過」後，不在此限。

2.因班級重編或學生調班，原班級獎學金名額保留，由註冊組主動辦理申請。

3.學生申請校外獎學金者，凡經本校轉報，若有明文規定不得重覆申請外，只得與本校

獎學金兩份中擇高領取一份。

4.學生申請校外獎學金者，凡經本校轉報，若無明文規定不得重覆申請外，則可重覆申

請。

5.學生申請校內獎學金者，不可重覆申請。

6.功勳、榮軍、現役軍人、中低收入戶等子女或政府法令規定者則不受限。

二、在校獎學金辦法 

(一)普通科自高一下學期開始凡學生學期總成績計算平均達 80分（含）以上，且全年級

排名在 1~5名者，頒發 2萬元，排名在 6~10名者，頒發 1萬元，排名在 11~15名

者，頒發 5仟元。

(二)除上列各條件外，凡成績達頒發獎學金標準之學生前一學期有下列任一情況發生者，

則取消其受獎資格。

1.記小過以上處份者。 2.學期成績有任一科目不及格者。

3.事病假超過 24節（含）。 4.曠課記錄。

5.遲到記錄 3次（含）。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格式規定 

一、 本規定係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三項

規定訂定。 

二、 檔案格式類型及大小如下表所示： 

資料項目 檔案格式類型 
內容說明 

(包括簡述之字數限制或 

檔案大小等內容) 

課程諮詢紀錄 

(只限校內平臺) 

文件：pdf、jpg、png 每件固定上限 2MB 

簡述：文字 
每件固定 100個中文字

為限 

課程學習成果 

文件：pdf、jpg、png 每件固定上限 2MB 

影音檔案：mp3、mp4 每件固定上限 5MB 

簡述：文字 
每件固定 100個中文字

為限 

多元表現 

證明文件：pdf、jpg、png 每件固定上限 2MB 

影音檔案：mp3、mp4 每件固定上限 5MB 

外部連結：文字 - 

簡述：文字 
每件固定 100個中文字

為限 

1080627定稿版 1080627定稿版 1080627定稿版 

1080627定稿版 1080627定稿版 

1080627定稿版 

1080627定稿版 



1 

新竹市私立光復中學 

辦理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校內推薦作業實施要點 
106 年 11 月 15 日 主管會議通過 

一、依據：「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簡章」辦理。 
二、目的：為辦理本校學生參加大學繁星推薦入學之作業。 
三、推薦報名資格： 

同時符合下列四項者，使符合推薦報名資格： 
（一）高中全程均就讀本校普通科或綜合高中學術學程，並修滿高一、高二各學

期之應屆畢業生。 
（二）高中前四學期「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符合各大學之規定（校排

百分比前 20%、30%、40%、50%）。 
（三）參加當年度大考中心學科能力測驗、術科考試，成績達該學年度繁星推薦

招生簡章彙編「貳、分則」大學校系訂定之學科能力測驗檢定科目標準、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檢定標準、術科考試檢定項目標準者。 
（四）報名前經銷過後，懲處紀錄累計未達大過處分者。曠課節數不得超過 20 節。

計算時間自入學起計至申請截止前。 
四、推薦名額及推薦作業： 

（一）本校依各大學設定之招生條件，得分學群（含不分學群）推薦符合資格之

學生至多各二名，惟就同一名學生僅限推薦報名至一所大學之一個學群（含

不分學群），並就同一大學之第一至第三類學群及第八類學群各別排定推薦

學生之優先順序。 
（二）本校如同時設有普通科及綜合高中學術學程課程者，應合併計算每學群至

多可推薦人數，並且一併依前項規定辦理推薦。 
（三）本校具原住民身分之學生，得以一般生或原住民生身分擇一參加繁星。 
（四）獲本校推薦至第八類學群之學生，若通過第一階段學科能力測驗、高中英

語聽力測驗、在校學業成績篩選，於報名參加當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

入學招生時，不得再報名同一所大學之醫學系；且獲推薦學生一經繁星招

生錄取後，不得參加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接

受統一分發。 
五、推薦程序： 

（一）成立校內推薦委員會。委員會組織成員，包括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

輔導主任、主任教官、完全中學部主任、教務處註冊組長、完全中學部註

冊組長、普通科高三導師。委員若有三等親以內之親屬被推薦參加甄試，

應主動迴避。 
（二）向高三學生及家長辦理大學多元入學說明會。 
（三）對符合繁星資格學生辦理大學繁星計畫說明會。 
（四）由教務處註冊組提供學生在校成績，由完全中學部上傳給大學甄選委員會

並公布學生「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五）以學生「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較小者優先推薦，「在校學業成績」

全校排名百分比相同時，參酌順序依序為：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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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測總級分、學測英文級分、學測數學級分、學測國文級分。同一學校推

薦二個以上學群者，依照前述相同排序標準，排定推薦優先順序。具原住

民身分之學生，若選擇參加原住民外加推薦名額，排序標準與一般生相同。 
六、撕榜作業流程：

（一）於正式撕榜前一日，辦理模擬撕榜作業。依學生撕榜序號，逐一唱號。模

擬撕榜結果僅作為推薦學生參考用。

（二）正式撕榜當日，依學生撕榜序號，逐一唱號。欲放棄者，需領取並填寫「同

意放棄繁星推薦資格切結書」，家長簽名後（一式兩聯）於隔日繳回完全中

學部註冊組。待主任及組長核章後，「學生留存」聯將交回學生自行保管留

存。

（三）依撕榜結果，發下「繁星選填志願表」，學生及家長簽名後繳回，由完全中

學部註冊組輸入「繁星推薦作業報名系統」中。

（四）正式撕榜後，學生不得任意更改所選校系，以免影響他人權益。

七、本實施要點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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